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學報徵審稿實施要點

91.11.13 九十一學年度第二次行政會議通過
93.06.02 九十二學年度第五次行政會議通過

        99.09.29  99學年度第2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為提昇本校學報水準，充實學報內涵，促進強化學術研究風氣，特訂定本要點。
二、徵稿內容：

與體育、競技運動、休閒運動、體育舞蹈、運動管理、運動健康科學、教育、社會、人文、資訊有關之學術論著。
三、徵稿原則：

(一)全年徵稿，無截稿日。

(二)公開徵稿，投稿作者身分不限，惟每篇投稿作品之作者人數以不超過三人為原則，超過三人需具體說明每位作者之貢獻。
(三)投稿作品之全部或部分不得曾在其他刊物發表或出版且未投稿於其他刊物接受審查中或已接受發表。

(四)投稿作品之內容有違反著作權法及相關法規者由投稿作者負責。

(五)每期刊登稿件以第一作者一人一篇為原則。

四、審稿原則：

(一)來稿隨到隨審，由學報執行編輯依作品所屬學術領域陳請相關領域編輯及總編輯，聘請二位學者專家擔任審稿人。

(二)審稿以雙匿名方式進行，投稿作者及審稿人之姓名皆不公開。

(三)投稿作者須針對審稿人之意見逐條進行修改或答辯並附上說明書一一具體陳述修改之處及不修改之理由，再一併將修改過之稿件及磁片交學報執行編輯，由原審稿人再審查，直至審稿人認為稿件可接受為止。
(四)二位審稿人之審查意見有明顯衝突時由總編輯決定審查結果，必要時得由總編輯聘請第三位審稿人審查。
五、投稿接受刊登原則：

(一)執行編輯依審稿人之意見將建議可接受刊登之稿件於每期學報開始編輯前提請於編輯委員會複審。

(二)投稿作品之刊登以先審查完成者先刊登為原則，惟因稿件過多或考量領域平衡等因素，編輯委員會得視需要將稿件順延至後期刊出。
(三)投稿之作品經編輯委員會複審通過後，不論是否立即於該期刊出，均發予第一作者接受刊登證明書一紙。

(四)稿件刊登概無稿酬，惟論文經刊登後，贈送第一作者當期學報一冊。
六、稿件撰寫原則：

(一)稿件總字數以一萬字為限(含中英文摘要、圖表及文獻）。
(二)稿件架構及文獻引用方式以最新版之美國心理學會（APA）出版手冊之格式為原則，最多以三十個文獻為原則，可參考中華民國體育學會之「APA文獻引用之中文書寫格式與圖表的呈現」格式說明及大專體育學刊書寫範例。
(三)稿件除封面頁外，內文中不得含有透露或足以推測出作者姓名或身分之文句或資料。
(四)稿件須以電腦打字(建議以Microsoft Word編輯)，印製一式三份並附一份磁片(或光碟片)電子檔，稿件內附有圖、表、照片時其品質必須能直接製版。
(五)稿件需附填寫完整之「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學報投稿者基本資料表」一份。

(六)稿件必須以十二號字用A4 紙打字，中文字型為新細明體，英文字型與數字為Times New Roman，標點符號中文用全型，英文用半型。
(七)每頁三十八字乘三十四行，二倍行高，左側註明行號，以利審查。
(八)稿件須附有中、英文摘要，字數以四百字為限，摘要不分段以一段呈現，用粗黑字標出目的 (Purpose)、方法 (Methods)、結果 (Results)、結論 (Conclusion)與關鍵詞 (Key words)，關鍵詞最多五詞；運動社會史哲學類之論文可採其他適當之撰寫格式，但仍須將全文之要點摘錄於摘要中。
(九)圖表須附上標題，標題依序標示表1、表2...及圖1、圖2...等，圖表內容應力求簡潔易懂。
(十)外文名詞應儘量譯成中文，並必須於文中第一次出現時以括號寫出原文；除非是專有名詞，原文一律不用大寫字母。
(十一)中、英文縮寫於第一次出現時，須寫出全名。
七、審稿費給付原則：

    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按字或按件計酬方式從優擇一給付。

八、出版日期：

    每學年出版兩期，元月及六月出版。

九、注意事項：

(一)投稿作品接受刊登後，應配合本校舉行之學術發表會發表。

(二)投稿人或稿件內容有違反本要點之規定者一律不予刊登，已刊登者，得經學報編輯委員會議決後公告並撤銷其作者權。
(三)投稿人應繳交審查行政業務費每篇一千元整(匯票抬頭: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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